附件

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报考指南

一、什么时候考试？

2025年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时间为：5月24日—25日，考试报名时间为：3月10日9:00—28日16:00。

二、报考需要什么条件？

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恪守职业道德，并符合助理社会工作师、社会工作师和高级社会工作师报名条件的人员，可申请参加相应级别的考试。

●特别提示：有部分非正规机构承诺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保报名、保过，考生交完高额费用后“机构”就消失不见了。请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不要心存侥幸，谨防受骗！

（一）初级：助理社会工作师

（以下条件具备其一即可）
1.取得高中或者中专学历，从事社会工作满4年；

2.取得社会工作专业大专学历，从事社会工作满2年；

3.社会工作专业本科应届毕业生（包括已经取得社会工作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、学位的人员）；

4.取得其他专业大专学历，从事社会工作满4年；

5.取得其他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，从事社会工作满2年。

（二）中级：社会工作师

（以下条件具备其一即可）
1.取得高中或者中专学历，并取得助理社会工作师职业资格证书后，从事社会工作满6年；

2.取得社会工作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或学位，从事社会工作满4年；

3.取得社会工作专业大学本科学历，从事社会工作满3年；

4.取得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学位，从事社会工作满1年；

5.取得社会工作专业博士学位；

6.取得其他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或学位，其从事社会工作年限相应增加2年。

（三）高级：高级社会工作师

报考高级社会工作师，需同时具备以下条件。
1.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，遵守国家宪法、法律法规，热爱社会工作事业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；

2.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（或学士及以上学位）；

3.在通过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取得社会工作师资格后，从事社会工作满5年，截止日期为考试报名年度的当年年底。

三、怎么报名？

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报名证明事项推行告知承诺制，报考人员可自行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。

●特别提示：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实行统一大纲、统一命题、统一组织，符合条件的人员通过唯一正规的渠道报名，即中国人事考试网（http://www.cpta.com.cn/）。注意！没有第二种报名渠道！考生登录网站，注册，在规定的时间报名即可。

（一）选择采用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报考事项的，报考人员须以电子方式签署《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报名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》，考试组织机构不再索要有关证明，依据承诺为其办理报名相关事项。

（二）未选择告知承诺制方式或者不适用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相关事项的，报考人员应按报名地考试组织机构有关规定办理相关事项，提交相关证明材料，详情可见中国人事考试网《办事指南》。

（三）考试报名需提交：学历证明、学位证明、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年限证明、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证明材料，如考试当年有新要求按其要求提供。

（四）考试报名实行网上报名、网上缴费。报考人员可在规定时间内在中国人事考试网（http://www.cpta.com.cn/）进行相关操作。报名前，须完成注册、上传照片等操作。报名时，须认真阅读并知晓《报考须知》等有关内容，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报名信息并完成交费。报名具体安排详见我市后续有关通知。

四、要考什么内容？

5月24日 14:00-16:00 社会工作法规与政策（中级）

5月25日 09:00-11:00 社会工作综合能力（初、中级）

5月25日 14:00-16:00 社会工作实务（初级）

5月25日 14:00-16:30 社会工作实务（中级）

5月25日 14:00-17:00 社会工作实务（高级）

（一）初级：助理社会工作师
●特别提示：考生须在1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应试科目，方可取得助理社会工作师职业资格证书。

（二）中级：社会工作师
●特别提示：考生须在连续2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应试科目，方可取得社会工作师职业资格证书。

（三）高级：高级社会工作师
●特别提示：考生通过该科目考试可取得高级社会工作师考试成绩合格证明。该证明自颁发之日起，在全国范围3年内有效。3年内须参加评审并通过评审，方可取得高级社会工作师职业资格。

（四）2025年考试新增加内容
近年来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社会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。为适应社会工作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，2025年度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在沿用2018版考试大纲的基础上，增补以下内容：

1.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。

2.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工作的重要指示。

3.中央社会工作会议精神。

4.《习近平关于基层治理论述摘编》（中央文献出版社）。

5.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意见》和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新时代志愿服务体系的意见》。

五、相关概念怎么界定？

（一）从事社会工作年限。在多个工作单位工作过的，不同单位的社会工作服务“工作年限”可以累加，在参加考试后资格审查时需由各单位分别出具证明。“工作年限”计算截至当年12月31日。

（二）社会工作专业。社会工作及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，相关专业主要是社会学、社会政策、民政管理、社区管理、社会保障等专业。

（三）从事社会工作。主要指在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领域提供社会服务。

1.“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领域”主要包括：基层治理、职工帮扶、儿童福利、青少年事务、老龄和养老服务、教育辅导、犯罪预防、禁毒戒毒、弱势群体维权、普法宣传、公益保护、社会福利、社会救助、慈善事业、婚姻家庭、社区矫正、就业援助、乡村振兴、文化遗产、群众文化、卫生健康、社会心理、精神卫生、退役军人事务、应急处置、信访工作、矛盾化解、残疾人康复等。
2.“提供社会服务”主要包括：（1）生活帮扶、生计发展、就业援助服务；（2）情绪疏导、精神抚慰服务；（3）矛盾纠纷调解、家庭与社会关系调适服务；（4）针对特殊困难群体的权益维护、政策咨询、资源链接、能力提升及社会支持网络建设服务；（5）社区矫正、社会帮教、戒毒康复、危机干预服务；（6）推动社区发展，促进社会融入和社会参与的服务；（7）其他旨在满足服务对象心理社会需求、增强社会功能的服务。

此外，还包括针对上述社会服务的管理、教育、研究工作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服务：

（1）组织部门中人才培养、综合协调等相关服务；

（2）政法部门中综合治理、矛盾调解等相关服务；

（3）农业农村部门、东西部协作中乡村振兴等相关服务；

（4）信访部门中信访接待、信访处置等相关服务；

（5）教育部门中教育辅导、就业指导、心理辅导、关系调节、特殊问题或特殊群体学生服务、社会工作研究与教学等相关服务；

（6）公安部门中犯罪预防、治安管理、反诈骗、禁毒戒毒等相关服务；

（7）民政部门中社会福利、社会救助、慈善事业、养老、老龄事业、婚姻家庭、社会组织等相关服务；

（8）司法部门（含司法行政、法院、检察院）中人民调解、社区矫正、社会帮教、审前调查、未检等相关服务；

（9）人社部门中劳动就业、劳动关系、社会保险等相关服务；

（10）文旅部门中从事群众文化等相关服务；

（11）卫生健康部门中涉及精神卫生、人口计生等相关服务，医院中从事患者支持、心理辅导、康复适应、健康教育、临终关怀、志愿者管理和医患关系处理等相关服务；

（12）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中优抚安置、转业安置等相关服务；

（13）应急管理中防灾减灾、资源协调等相关服务；

（14）总工会、共青团、妇联、科协、侨联、残联等群团组织中职工帮扶、就业援助，青少年服务、青年志愿服务，科技志愿服务，妇女、儿童、家庭服务与权益维护，残疾人康复、教育、就业服务与权益维护等相关服务；

（15）村“两委”班子成员、城乡社区工作者、专职网格员；

（16）党政机关（含派出机构）、群团组织、企事业单位中直接面向群众服务的对外办事窗口岗位、从事（辅助从事）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岗位以及各单位中从事工会、妇女、人事工作服务；

（17）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中的专职工作人员；

（18）其他可以认定的相关服务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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